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审核全覆盖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落实生态环境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质量、执行报告审核工作方案》（环办环评函〔2021〕293号）、《关于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中加强执法工作的通知》（执法函〔2020〕4号）和《江苏省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2021-2023年）》（苏环办〔2020〕390号）要求，完成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审核工作目标，省厅研究制定了《江苏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审核全覆盖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7月19日

江苏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质量
和执行报告审核全覆盖工作方案

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持续提升排污许可证质量，推进排污单位持证排污、按证排污、自证守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支撑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基础。2020年，我省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对全省30余万家企业进行了排查清理，核发许可证3.5万张，登记排污企业26万家，顺利完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全覆盖”任务。为推进排污许可证质量复核、执行报告审核“全覆盖”，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任务

（一）2021年底前完成全部持证排污单位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情况审核。按规定，全省约3.25万家排污单位应提交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检查工作进度要求详见附件1《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任务分解表》）。

（二）2021年底前完成火电、造纸、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等三个典型行业全部持证排污单位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完成其他行业5%-10%（按6%考核）持证排污单位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按要求，全省约3261份2020年度执行报告需要进行规范性审核（审核工作进度要求详见附件2《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任务分解表》）。

（三）2021年至2023年，三年内完成全部约3.5万家持证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按要求， 2021年需完成不少于10个重点行业的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且数量不少于全部排污许可证的三分之一，经排查，全省2021年需对约1.16万张排污许可证开展质量复核（审核工作进度要求详见附件3《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任务分解表》）。

二、工作内容

（一）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梳理区域内需提交2020年度执行报告排污单位清单，督促持证排污单位提交2020年度执行报告，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实施与监管”系统，填写《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表》，在时限要求前将审核情况统计表（excel格式）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的日常调度工作，负责梳理未按要求提交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排污单位清单，负责收集汇总各市上报的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结果，编制执行报告报送情况汇总报告，通过平台“许可证核发”系统报送生态环境部。

（二）执行报告规范性审核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梳理区域内计划开展2020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的排污单位清单，组织开展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按照填表说明，填写《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表》，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表中相关内容，在时限要求前将审核情况统计表（excel格式）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的日常调度工作，对设区市报送的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结果，每月抽取80张执行报告进行抽样复核。负责收集汇总各市上报的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结果，编制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总结报告，审核情况统计（excel格式）及总结报告通过平台“许可证核发”系统报送生态环境部。

（三）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梳理区域内计划开展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的排污单位清单，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按照填表说明，填写《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表》，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表中相关内容，在时限要求前将审核情况统计表（excel格式）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的日常调度工作，对设区市报送的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结果，按照每个月80张进行抽样复核。负责收集汇总各市上报的2021年度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结果，根据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及整改情况，组织统计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情况，编制排污许可证质量总结报告，审核情况统计及总结报告通过平台“许可证核发”系统报送。

三、时限要求

（一）2021年8月20日前，完成全部持证排污单位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及相应成果报送。

（二）2021年10月20日前，完成火电、造纸、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三个重点行业全部持证排污单位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及相应成果报送，完成其他行业5%-10%持证排污单位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三）2021年11月20日前，完成持证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及相应成果报送。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充分认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排污许可证质量、执行报告审核工作，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配备专职人员，落实经费保障，确保按时完成排污许可证质量、执行报告审核工作任务。可以结合本地实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完成相关工作。

（二）加强培训宣贯。加大排污许可培训力度，强化基层人员培训。面向企业、管理部门和第三方机构，广泛开展关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发证登记、证后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加强企业环保守法意识，提高企业环境管理能力，持续提升企业排污许可证申请和执行报告编制质量，更好落实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现场指导，指导企业按期、高质量提交执行报告。根据排污许可证和执行报告审核情况，及时督促企业落实整改要求。

（三）加强帮扶调度。省生态环境厅加强工作指导和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各设区市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为许可证核发管理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加强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支持，做好政策解读和技术培训。组织建立帮扶小组，为设区市开展技术指导和帮扶。建立定期调度制度，对各设区市排污许可证质量、执行报告审核进行抽样检查，对进度滞后的地区进行通报，严重滞后的在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相关工作考核中予以扣分。

附件：1. 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任务分解表
      2. 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任务分解表
      3.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任务分解表
      4. 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审核进度表
      5. 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任务明细
      6.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任务明细
附件1

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任务分解表

	设区市
	2020年度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

	
	合计
	已提交数量
	未提交数量
	每月任务（按2个月计）

	南京市
	1174
	1042
	132
	587

	无锡市
	4500
	3457
	1043
	2250

	徐州市
	1332
	571
	761
	666

	常州市
	3080
	1217
	1863
	1540

	苏州市
	8236
	3878
	4358
	4118

	南通市
	2640
	1770
	870
	1320

	连云港
	878
	201
	677
	439

	淮安市
	1260
	347
	913
	630

	盐城市
	1246
	473
	773
	623

	扬州市
	1935
	1109
	826
	968

	镇江市
	1119
	613
	506
	560

	泰州市
	3892
	871
	3021
	1946

	宿迁市
	1274
	837
	437
	637

	合  计
	32566
	16386
	16180
	16283


注：1.已提交执行报告年报数量数据来源于国家排污许可证实施与监管系统内年报上报企业数量。

2.对于已提交2020年度执法报告的排污单位，管理部门也需填报并提交《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表》，其中，2021年3月1日后提交年度执行报告的，必须填报表格中“逾期未提交处理方式”，2021年3月1日前提交年度执行报告的，无需填报“逾期未提交处理方式”。
附件2

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任务分解表

	设区市
	典型行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三大典型行业数量
	其他行业

按6%核算
	合计
	每月任务（按4个月计）

	南京市
	87
	66
	153
	40

	无锡市
	135
	262
	397
	100

	徐州市
	152
	71
	223
	56

	常州市
	84
	180
	264
	66

	苏州市
	233
	481
	714
	179

	南通市
	139
	150
	289
	73

	连云港
	80
	48
	128
	32

	淮安市
	69
	72
	141
	36

	盐城市
	94
	70
	164
	41

	扬州市
	68
	112
	180
	45

	镇江市
	54
	64
	118
	30

	泰州市
	69
	230
	299
	75

	宿迁市
	121
	70
	191
	48

	合  计
	1385
	1876
	3261
	821


注：其他行业，建议优先选择《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中行业大类“一、畜牧业”至“十九、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所涉及行业。

附件3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任务分解表

	设区市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十大典型行业数量
	其他行业
	合计
	每月任务（按5个月计）

	南京市
	108
	310
	418
	84

	无锡市
	205
	1403
	1608
	322

	徐州市
	202
	276
	478
	96

	常州市
	121
	977
	1098
	220

	苏州市
	303
	2539
	2842
	569

	南通市
	172
	815
	987
	198

	连云港
	116
	206
	322
	65

	淮安市
	121
	349
	470
	94

	盐城市
	118
	366
	484
	97

	扬州市
	109
	577
	686
	138

	镇江市
	86
	313
	399
	80

	泰州市
	153
	1179
	1332
	267

	宿迁市
	140
	312
	452
	91

	合  计
	1954
	9618
	11572
	2321


注：其他行业，建议优先选择《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中行业大类“一、畜牧业”至“十九、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所涉及行业。
附件4
排污许可质量和执行报告审核进度表

	时间安排
	工作任务
	省级工作
	市级工作

	7月
（第1个月）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
	1、汇总各设区市执行报告提交率考核数量，并核实。

2、调度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进展情况。
	1、2021年7月2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考核企业数量。

2、2021年7月30日前，上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进展情况。

3、督促排污单位及时填报2020年年度执行报告。

	
	典型行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1、汇总各设区市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数量。

2、调度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进展情况。

3、组织开展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行业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160张）
	1、2021年6月3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数量。

2、2021年7月30日前，上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进展情况。

3、组织开展典型行业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1、汇总各设区市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数量。

2、调度执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3、组织开展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行业排污许可证技术复核（160张）
	1、2021年6月3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数量。

2、2021年7月3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

	8月
（第2个月）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
	2021年8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持证排污单位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结果汇总及相应成果报送。
	1、2021年8月20日前，上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表格及汇总表格。

2、督促排污单位及时填报2020年年度执行报告。

	
	典型行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1、调度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纸浆制造，造纸行业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80张）
	1、2021年8月30日前，上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典型行业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1、调度执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纸浆制造，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技术复核（80张）
	1、2021年8月3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

	9月
（第3个月）
	典型行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1、调度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电力生产行业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80张）
	1、2021年9月30日前，上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典型行业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1、调度执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电力生产行业排污许可证技术复核（80张）
	1、2021年9月3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

	10月
（第4个月）
	典型行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1、2021年10月31日前，按要求完成2020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及相应成果报送。

2、组织开展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行业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80张）
	1、2021年10月20日前，上报全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表格。

2、组织开展典型行业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1、调度执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行业排污许可证技术复核（80张）
	1、2021年10月3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进展情况。

2、组织开展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

	11月
（第5个月）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1、2021年11月30日前，完成持证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及相应成果报送。

2、组织开展十大行业剩余几个行业排污许可证技术复核（80张）
	1、2021年10月20日前，上报2021年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表格。


注：省厅实行分片包保机制，其中李娜负责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5市；高海龙负责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4市；戴文娟负责扬州、镇江、泰州、宿迁4市。

附件5

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任务明细
	设区市
	2020年度执行报告总数
	火电
	造纸
	污水处理
	三大典型行业合计
	剩余行业数量
	剩余行业6%的核算数量
	2021年执行报告目标审核数量

	南京市
	1174
	13
	1
	73
	87
	1087
	66
	153

	无锡市
	4500
	31
	17
	87
	135
	4365
	262
	397

	徐州市
	1332
	32
	10
	110
	152
	1180
	71
	223

	常州市
	3080
	19
	22
	43
	84
	2996
	180
	264

	苏州市
	8236
	48
	12
	173
	233
	8003
	481
	714

	南通市
	2640
	28
	20
	91
	139
	2501
	150
	289

	连云港
	878
	14
	7
	59
	80
	798
	48
	128

	淮安市
	1260
	15
	23
	31
	69
	1191
	72
	141

	盐城市
	1246
	25
	14
	55
	94
	1152
	70
	164

	扬州市
	1935
	13
	6
	49
	68
	1867
	112
	180

	镇江市
	1119
	13
	7
	34
	54
	1065
	64
	118

	泰州市
	3892
	14
	2
	53
	69
	3823
	230
	299

	宿迁市
	1274
	12
	11
	98
	121
	1153
	70
	191

	合  计
	32566
	277
	152
	956
	1385
	31181
	1876
	3261


附件6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任务明细
	设区市
	牲畜饲养031，家禽饲养032
	纸浆制造221，造纸 222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1
	水泥石灰石膏制造 301，水泥制品302
	平板玻璃制造 3041
	炼铁 311
	炼钢 312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
	电力生产 441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462
	十大行业目标审核数量
	已核发排污许可证数量
	2021年目标审核数量

	南京市
	0
	1
	5
	15
	0
	1
	0
	0
	13
	73
	108
	1254
	418

	无锡市
	0
	17
	17
	49
	0
	0
	1
	3
	31
	87
	205
	4822
	1608

	徐州市
	2
	10
	0
	43
	0
	3
	1
	1
	32
	110
	202
	1433
	478

	常州市
	0
	22
	1
	27
	0
	1
	3
	5
	19
	43
	121
	3294
	1098

	苏州市
	6
	12
	12
	36
	8
	1
	1
	6
	48
	173
	303
	8524
	2842

	南通市
	4
	20
	0
	17
	1
	1
	0
	10
	28
	91
	172
	2959
	987

	连云港
	0
	7
	2
	22
	1
	3
	1
	7
	14
	59
	116
	965
	322

	淮安市
	2
	23
	2
	45
	0
	0
	1
	2
	15
	31
	121
	1408
	470

	盐城市
	5
	14
	0
	15
	1
	0
	1
	2
	25
	55
	118
	1452
	484

	扬州市
	2
	6
	3
	30
	0
	1
	1
	4
	13
	49
	109
	2058
	686

	镇江市
	0
	7
	3
	24
	0
	0
	4
	1
	13
	34
	86
	1197
	399

	泰州市
	6
	2
	11
	36
	0
	0
	20
	11
	14
	53
	153
	3994
	1332

	宿迁市
	1
	11
	1
	10
	1
	1
	0
	5
	12
	98
	140
	1355
	452

	合  计
	28
	152
	57
	369
	12
	12
	34
	57
	277
	956
	1954
	34715
	1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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